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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金耀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江苏荣达利机械有限
公司与被执行人沈阳金科骏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票据纠纷执行案件。
现申请执行人江苏荣达利机械有限公司提出异议，要求追加你公司为本
案被执行人承担连带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
七条、第六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
规定》第二十条等有关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
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
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
承担不利后果。根据本案情况，沈阳金科骏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个
人独资企业，你作为该公司唯一股东，限你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七日
内向本院举证，证明沈阳金科骏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
自己的个人财产，并提交相应的证据材料。逾期未能提交证据材料，
视为放弃举证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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